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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王宋琪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解放路3号。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1人， 代表股份263,203,9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14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245,210,0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0人， 代表股份17,993,8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0人， 代表股份17,993,8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0人，代表股份17,993,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3％。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24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74％；反对3,36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9％； 弃权59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8,9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08％； 反对3,36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19％；弃权5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2％。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58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66％；反对3,39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7％；弃权1,2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78,9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529％； 反对3,39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92％；弃权1,21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79％。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57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12％；反对3,2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1％；弃权1,3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4,5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729％； 反对3,24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72％；弃权1,389,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99％。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101,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14％；反对3,50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8％； 弃权60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1,4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011％； 反对3,50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22％；弃权6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67％。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29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3％；反对3,4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9％； 弃权48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6,0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826％； 反对3,42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32％；弃权4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2％。

提案6.00�《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高管薪酬并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665,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56％；反对3,92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3％； 弃权61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55,2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770％； 反对3,92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97％；弃权6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4％。

提案7.00�《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并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704,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06％；反对3,88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56％； 弃权615,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4,7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65％； 反对3,8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846％；弃权6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9％。

提案8.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02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26％；反对3,05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3％；弃权1,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15,7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804％； 反对3,05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569％；弃权1,12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27％。

提案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76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36％；反对3,84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3％； 弃权59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5,0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316％； 反对3,84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456％；弃权5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丁磊律师、刘宇馨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东方智

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股东的

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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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柔震科技与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柔震科技” ）与某

固态电池生产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加强战略

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事项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署具体的业务合作协议。 本

次协议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会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协议签署概况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柔震科技与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于2025年5月14日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为达到双赢目的，经友好协商，双方有关“高安全轻量

化复合集流体” 之共同设计开发，柔震科技并应依该固态电池生产企业需求，为其生产制造供货“高安

全轻量化复合集流体”产品等相关事宜，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本次合作事项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本协议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合作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双方介绍

（一）甲方基本情况

该固态电池生产企业荟萃了国内外高水平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 专精于开发新一代高安全高比能

固态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攻克行业关键技术和产业化难题，加快固态电池技术迭代升级速度。 公司已

建设固态电池产业孵化基地，未来将逐步发展成为集技术开发、测试分析、工程放大、智能制造于一体的

综合类新质科技型企业。

公司旗下的某固态锂离子电池产品，技术处于锂电池行业领先水平，安全无忧、超宽温域、动储通用

等特性可满足全球储能及动力各场景的应用。 因涉及保守商业秘密，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相关条款，客

户名称等信息需予以保密。

（二）关联关系和履约能力等情况

1、关联关系：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与该固态电池生产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2、履约能力：交易对手方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乙方基本情况

乙方：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斜桥镇新合路6号1幢B区

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柔震科技作为复合集流体行业的领军企业，柔震科技自创立以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凭借突出的技

术创新能力，柔震科技承担了科技部"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等多项资质认定， 并入选"潮城精英引领计划"、"创新嘉兴·精英引领计划"等人才项目，彰

显了其在新能源材料领域的重要地位。

柔震科技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联合研发中心，构建了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截至目前，已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30余项，形成了坚实的知识产权壁垒。这一创新体系为公司持续保持技

术领先优势提供了强大支撑。

2024年12月30日，柔震科技完成与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整合。 洁美科技作为电

子级薄膜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其BOPET薄膜业务与柔震主营业务具有显著的产业链协同效应。 此次

并购将充分发挥双方在技术、资源和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为柔震科技的产能扩张和市场拓展注

入新动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甲、乙双方主营产品及自身优势和资源，为了

双方公司共同长远发展，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发展超安全高能量密度储能产品、低空经济

产品及动力等多种产品，促进半固态及准固态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某固态电池生产企业

乙方：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为达到双赢目的，经友好协商，双方有关“高安全轻量化复合集流体” 之共同设计开发，乙方并应依

甲方需求，为甲方生产制造“高安全轻量化复合集流体” 产品（以下简称“本产品” ）等相关事宜，双方

议定协议条款。

甲方将扩大在固态电池技术领域产能的投资布局，乙方在锂电池材料领域具有研发、生产和销售能

力，具有提供最新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 双方同意为深化合作关系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甲

方业务领域开展的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特长，提高各自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最终

旨在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本战略合作关系下，双方加大科研合作力度，利用各

自技术优势、视项目需要谋求深度联合研发。 未来根据甲方项目扩产情况，乙方针对甲方的产能需求进

行产能扩充。 双方在技术合作、商务合作、政策扶持中都将给予积极配合协作，以期实现合作共赢！

（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后续扩产投资后对乙方进行战略性采购保障，乙方需保障甲方采购需求和售后服务需求，向

甲方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

2、双方同意加大科研合作力度，充分利用各自技术优势、视项目需要谋求深度联合研发。

3、就本条第2款所述联合研发，甲乙双方相互提供材料验证开发用的实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隔离

场所、设备、辅助服务及其他实验必备条件，并确保做到保密。

4、对于双方在当地政策允许下可利用对方产品获取地方政府支持和产业扶持时，双方积极配合，共

同落实和兑现政府支持政策。

5、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后：

1）2025年，乙方需提供就当下开发的产品型号不低于60万平米产能用于保障甲方项目需求，甲方

最低采购量不低于乙方为其预留产能的70%。 甲方在产品验证后乙方具备产能条件下优先采购乙方产

品。

2）2026年至2027年，根据甲方项目扩产情况，乙方保障甲方扩产需求进行产能扩充，届时双方商讨

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

（二）战略框架协议推进机制

为保证有效开展合作，双方同意，建立如下推进机制：

1、建立高层协商机制和具体工作沟通协调机制，落实双方合作中的重大事项。

2、建立联络员制度。双方各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络、沟通与协调工作。联络员应畅通信息交流渠

道，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3、形成固定成员的联合工作小组，负责高层协商事宜及后续新形成开发课题的落实执行，任何成员

变动需要经双方书面认可，政府项目的联合申报可以作为一项常态工作。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柔震科技与该固态电池生产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鉴于该固态电池生产企业专精于开发新

一代高安全高比能固态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 其开发的新型锂离子电池产品技术处于锂电池行业领先

水平，且有将扩大在锂电池产能的投资布局，未来具有较大的采购需求，而柔震科技在锂电池正负极材

料领域具有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具有提供最新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 双方有意向在围绕锂电

池业务领域开展的业务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特长，提高各自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最终

旨在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次合作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柔震科技的复合集流体产

品在固态电池领域的应用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而达成的战略性约定， 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双

方会进一步落实。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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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7

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邬劲松先生、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张艳利女士、董事兼总经理

张荣纪先生、独立董事张复生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海峰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吴帅女士将在

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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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延寿路4号，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邬劲松先生。

6、会议合法有效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4

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会议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 代表股份225,450,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3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7,795,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1人，代表股份7,654,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8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1人， 代表股份7,654,8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1人，代表股份7,654,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82％。

（三）其他参加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75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2％；反对1,05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4％； 弃权64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5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998％；反对1,0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51％；弃权6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5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7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99％；反对1,08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7％； 弃权65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8,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91％；反对1,08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83％；弃权6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2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7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99％；反对1,10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1％； 弃权635,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8,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78％；反对1,10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64％；弃权6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5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351,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2％；反对2,015,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39％； 弃权83,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6,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48％；反对2,015,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283％；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1,51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65％；反对3,253,41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1％； 弃权67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2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96％；反对3,253,4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012％；弃权67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6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88％；反对1,099,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5％； 弃权66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93,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925％；反对1,09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68％；弃权6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0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王雷律师和杨灿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13� � � �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5-069

债券代码：110098� � � � � � �债券简称：南药转债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线上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简介

2025年5月10日，公司对外披露《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ls2025-066）。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 （星期

二） 下午15:00-17: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以网络视频、图文展示及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周建军先生，董事、总裁张靓先生，独立董事吕伟先生，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李文骏先生，总会计师孙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李文骏先生主持，

周建军先生致辞。 各位参会嘉宾与投资者进行了线上互动，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

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如下：

1、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谢谢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将继续巩固规模渠道及商业网络、客户综合服务、仓储及物流

配送、数据赋能、集成化供应链体系等优势，坚持“价值发现、批零协同、药械相长、适度延

伸、数字赋能”发展思路，稳主业、调结构、强链补链延链、推创新、促融合，努力提升运营质

量，实现利润稳步增长。 谢谢！

2、公司有无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计划？

答：感谢您对公司分红情况的关注！ 公司重视股东合理回报，结合行业特点，在保证公

司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努力给予投资者合理回报。 公司上市28年，已累计分红23

次。 近年来，在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现金分红条件下，公司优先选择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且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逐年提高，每年派发现金红利均高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可供分配利润的10%， 高于合并报表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

2023年和2024年每年度总计分红额均超过2亿元。

公司未来将继续着眼于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公司价值目标，努

力提升经营业绩并提高公司投资价值，持续采取积极的现金及股票股利分配政策，更好地

回报股东，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谢谢！

3、001-高管您好。 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谢谢。

答：感谢您的关注！ 2024年度公司业绩稳中有进，实现营业收入536.96亿元，同比增幅

0.20%；实现利润总额10.03亿元，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增幅2.59%；实现权益净利润5.71亿

元，同比下降1.25%；销售净利率1.38%，同比上升0.05个百分点。 谢谢！

4、002-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 谢谢。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将继续巩固规模渠道及商业网络、客户综合服务、仓储及物流

配送、数据赋能、集成化供应链体系等优势，坚持“价值发现、批零协同、药械相长、适度延

伸、数字赋能”发展思路，稳主业、调结构、强链补链延链、推创新、促融合，努力提升运营质

量，实现利润稳步增长。 谢谢！

5、003-高管您好，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业绩表

现？ 谢谢。

答：感谢您的关注！ 行业情况敬请关注国家商务部发布的《2024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

统计分析报告》及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2025）。 谢

谢！

6、004-高管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谢谢。

答：感谢您的关注！药品流通行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和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系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行业。 我们认为行业未来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流通行

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成为首要驱动力量、合规经营成为必然趋势。 谢谢！

三、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涉及对行业的预测、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能视作公司

或管理层对行业、公司发展或业绩的承诺和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衷心感谢长期以来支持及关心

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欢迎投资者继续通过上证E互动、投资者电话等方式与公司互动

交流。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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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0-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7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在使用期限内可以

滚动使用，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对外披露的编号

为ls2025-007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情况

2025年2月7日， 公司子公司南京医药康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康捷物

流”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4,200万元购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 ）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汇率）14天型产品，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2

月8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ls2025-011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该产品14天为一个循环，公司将根据募

集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陆续赎回。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赎回部分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2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

0.0066万元（本循环周期活期利息），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详情请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ls2025-029之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赎回部分上述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300万元， 并获得理财收益

6.9808万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

对外披露的编号为ls2025-051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现因募集资金置换及募集资金项目资金使用需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赎回部分上

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5,3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8万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共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5,800万元，共获得理财收益

14.9874万元。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平安银行结算星期添（七天通

知存款）

14,238.06 14,238.06 3.96 -

2 招商银行7天通知存款 33,761.94 33,761.94 8.44 -

3 民生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22,000.00 22,000.00 9.78 -

4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

间21天结构性存款

18,700.00 18,700.00 18.29 -

5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5年

第281期

15,000.00 - - 15,000.00

6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汇率）14天型

产品

14,200.00 5,800.00 14.9874 8,400.00

7

民生银行聚赢股票-挂钩挂钩

沪深300指数结构性存款

20,000.00 20,000.00 80.06 -

8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

间27天结构性存款

20,000.00 20,000.00 26.63 -

9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5年

第736期

18,000.00 - 18,000.00

10 民生银行对公大额存单 17,000.00 - - 17,000.00

合计 192,900.00 134,500.00 162.14 58,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10.24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 0.28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58,4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1,60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70,000.00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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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情况；

2、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放弃表决权的70,870,000股(安徽省宁国市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承诺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1,951,500股,2022年4月8日至2022年4

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1,081,500股,其放弃表决权股数变更为70,870,

000股）和金国清先生放弃表决权的24,560,000股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交易时间，即上9:15一9:25,9:30一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7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其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43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13,461,3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5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4,419,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57％。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4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9,042,2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4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410,5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368,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4％。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4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9,042,2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8％。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8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3％；反对8,

290,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39％；弃权38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3,9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2.3766％； 反对8,

290,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6.3942％；弃权38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229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05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98％；反对6,

985,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27％；弃权421,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03,1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6.4173％； 反对6,

985,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2.2405％；弃权42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342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85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44％；反对4,

99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04％；弃权60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05,8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2.1566％； 反对4,

995,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5.9052％；弃权60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38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7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34％；反对5,

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78％；弃权595,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21,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9.0236％； 反对5,

993,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0815％；弃权59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894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043,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934％；反对5,

82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78％；弃权59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92,7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9.5679％； 反对5,

82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8.5375％；弃权59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8946％。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83,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84％；反对3,

91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24％；弃权2,66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32,4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9.0576％； 反对3,

91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2.4529％；弃权2,66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489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确认2024年董事、监事薪酬制定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744,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69％；反对15,

51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62％；弃权20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93,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9.9617％；反对15,

510,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9.3800％；弃权20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658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胡鸿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